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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A

关于区政协九届六次会议第4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杨丽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转运暂存场所，提升我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贯彻生态环境部《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19〕92号）、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的实施意见》（赣环固体〔2020〕32 号）精神，按照《江西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危险废物处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推进危险废物园区集中收集贮存改革试点工作，解决企业小量危废转移不及时、处置去向难、费用高等问题”的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在本市开展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转运暂存试点工作。

试点单位：由新余福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转运、暂存试点工作。

试点范围：试点单位可收集、转运、暂存全市范围内汽车维修行业各类别危险废物（含废矿物油及油泥、废机油桶、废漆渣、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吸附棉等废过滤吸附介质、废催化剂、石棉废物等）；全市范围内危险废物年产生总量在10吨以下的工业污染源、非工业污染源产生的危险废物；实验室危险废物。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医疗废物以及废铅蓄电池不在此次试点范围内；严禁收集、贮存废弃剧毒化学品、反应性、爆炸性、无明确利用处置途径的危险废物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认为不宜收集、贮存的危险废物；不得收集超出集中收集转运暂存点环评、环评批复规定类别以及依托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许可范围的危险废物。

试点时间：本试点工作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结束，暂定一年。

我局会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试点单位强化主体责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经营单位要求对试点单位开展核查。对试点单位在危废经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未按试点要求开展试点工作以及试点期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试点资格。

附件：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新余市渝水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15日

抄送：区政府督查室

联系单位：新余市渝水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丁勇

联系电话：1347956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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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jpg]4
W2 R AR E A B SUAE R L&
ERfAL |\ ATT R | FATRAR G SE
A
A | XTAUNMIL Y BRE KRR | REST |00t
ERHEHF, RARKAEREHT

S5 B PRI B B
R RAL | A TRA L ATI
VA FHEE |

ZREN:

0% anfl I ELGARE T UL
G s #l, AMsEERAE
é%m;%mm'%z‘%zm_/mwf{wr»% |
;a’w%mlé#?w%% EETAN \

B: ERANMAGE, BHHEARERRFEEE.

%F@ZW 2021 4 é A 1§a





PAGE  
- 1 -

